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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997 年 3 月 1 日江门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

2022年12月19日江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【法律依据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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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【指导思想】

第三条【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】

第二章   会议的举行

第四条【召开时间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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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【会议召集】

第六条【会议人数要求】

第七条【会前的准备工作】

第八条【会前需交付代表审阅的事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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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【会议纪律要求】

第十条【代表团构成】

第十一条【预备会议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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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【代表团的审议】

第十三条【列席会议人员】

第十四条【会议公开】

第十五条【旁听人员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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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【新闻发布】

第十七条【秘密会议】

第十八条【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】

第十九条【会议信息化建设】

第三章  主席团会议

第二十条【主席团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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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【主席团第一次会议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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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【主席团常务主席的职责】

第四章  大会工作机构

第二十三条【秘书处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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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【议案审查委员会的设立】

第五章 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

第二十五条【议案的提出】

第二十六条【议案的材料要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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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【议案的审议】

第二十八条【法规草案的审议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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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条【闭会期间法规草案的提出】

第三十条【修正案的提出及审议】

第三十一条【议案撤回】

第三十二条【不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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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条【代表建议办理】

第六章  审议工作报告、审查计划和预算

第三十四条【审议工作报告】

第三十五条【财政经济委员会初步审查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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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六条【审查计划和预算】

第三十七条【计划和预算调整】

第三十八条【审查批准规划纲要】

第七章  询问和质询

第三十九条【听取意见、回答询问的情形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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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条【询问的提出及处理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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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一条【质询的提出】

第四十二条【质询的办理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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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三条【质询的撤回】

第四十四条【质询、询问的答复】

第八章  选举、辞职和罢免

第四十五条【提名及推荐】

第四十六条【选举办法和表决办法】

第四十七条【选举程序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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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八条【介绍正式候选人情况】

第四十九条【选举方式及当选要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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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条【补选制度】

第五十一条【宪法宣誓】

第五十二条【辞职制度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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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三条【罢免案的提出和审议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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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四条【职务撤销及公告】

第五十五条【职务终止及公告】

第九章  调查委员会

第五十六条【组织调查委员会】

第五十七条【提议组织调查委员会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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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八条【调查委员会构成】

第五十九条【调查及保密】

第六十条【调查结果处理】

第十章  发言和表决

第六十一条【发言和表决免责】

第六十二条【发言内容要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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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三条【发言申请】

第六十四条【决议、决定表决顺序】

第六十五条【表决规范】

第六十六条【议案表决顺序】

第六十七条【表决方式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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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 公  布 

第六十八条【人事任免公布】

第六十九条【法规公布】

第七十条【会议公告等事项的公布方式】

第十二章  附  则

第七十一条【公布施行】  


